
 

 

债券代码： 2180462.IB/184123.SH 债券简称： 21 龙廷债 01/21 龙廷 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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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1 龙廷债 01 和 22 龙廷债 01 重大事项债权代理事务

临时报告（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） 

 
 

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信证券”）作为 2021 年

第一期重庆市铜梁区龙廷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（债券简称：

21 龙廷债 01/21 龙廷 01，债券代码：2180462.IB/184123.SH）和 2022 

年第一期重庆市铜梁区龙廷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（债券简

称：22 龙廷债 01/22 龙廷 01，债券代码：2280233.IB/184408.SH）的

债权代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企业债券管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及

“21 龙廷债 01/21 龙廷 01”和“22 龙廷债 01/22 龙廷 01”之《募集

说明书》、《债权代理协议》、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等文件约定，

现就“21 龙廷债 01/21 龙廷 01”和“22 龙廷债 01/22 龙廷 01”之重

大事项报告如下： 

根据重庆市铜梁区龙廷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

人”）披露的《重庆市铜梁区龙廷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

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变更公告》”）： 

（一）原会计事务所概况 

名称：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

 

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0785632412 

企业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6 号院 3 号楼 20 层 2001  

成立日期：2013 年 9 月 2 日 

经营范围：审查企业会计报表、出具审计报告；验证企业资本，

出具验资报告；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，出具

有关报告；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；代理记账；会计咨询、税务

咨询、管理咨询、会计培训；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。 

（二）变更情况概述 

1、变更原因、原中介机构停止履行职责时间 

发行人与原审计机构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合作期限到期，合同约定的审计事项已全部履行完毕。经重新选聘，

发行人聘请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担任公司 2022

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，相关服务协议已签订。 

2、变更程序履行情况及其合法合规情况 

该变更事项已经过发行人有权决策机构的审议，新任会计师事务

所系经招标选聘，符合发行人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。 

3、新任中介机构的基本信息、执业资格、最近一年内被立案调

查或行政处罚情况 

名称：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8061301173Y 

企业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7 号天行建商务大厦 20 层 2206 

成立日期：2013 年 1 月 18 日 

经营范围：审查企业会计报表、出具审计报告；验证企业资本，

出具验资报告；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，出具

有关报告；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；代理记账；会计咨询、税务



 

 

咨询、管理咨询、会计培训；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。（市场主

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

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新任审计机构具有法律法规等规则规定的相应执业资格，最近一

年内被立案调查或行政处罚情况如下： 

2022 年 8 月 22 日，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收

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【2022】

1 号，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作为公准肉食品股份

有限公司《2014 年、2015 年年度审计报告》审计机构，给予责令改

正，没收业务收入 25 万元、并处以 75 万元罚款。 

2023 年 1 月 5 日，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收

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发布《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

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，根据决定书

内容，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在内部治理、质量控

制体系、独立性管理、项目执业质量方面存在问题（行政处罚决定书

【2023】1 号）。 

4、协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 

发行人已与新任审计机构签署相关服务协议，主要职责为提供

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服务。 

5、变更生效时间、新任中介机构履行职责起始日期 

新任中介机构自审计业务约定书签订之日履行职责。 

（三）移交办理情况 

截至《变更公告》发布之日，变更前后的会计事务所已对接沟通，

相关业务的移交工作已完成。 



 

 

财信证券作为“21 龙廷债 01/21 龙廷 01”和“22 龙廷债 01/22 龙

廷 01”的债权代理人，为充分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，履行债权代理

人职责，在获悉相关事项后，财信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

通，并根据《募集说明书》、《债权代理协议》等约定，出具本债权

代理事务临时报告。  

财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“21 龙廷债 01/21 龙廷 01”和“22 龙廷

债 01/22 龙廷 01”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将严

格按照“21 龙廷债 01/21 龙廷 01”和“22 龙廷债 01/22 龙廷 01”之《募

集说明书》、《债权代理协议》、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等规定和

约定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。 

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，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

断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
